
附件3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必要性

（一）贯彻党中央“多规合一”重大决策部署的需要。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实现“多规合一”，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根据改革要求，新修正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明确了国土空间规划的法律地位，规定“经依法批准的国土空间规划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已经编制国土空间规划的，不再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规划编制单位资质作为行业管理的重要抓手，也是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质量的重要保证。当前，原有的相关资质管理要求难以满足新形势下的实践需要，亟需对相关制度进行修改完善，用法治规范保障改革成果落地。
（二）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需要。

2021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号），要求取消丙级资质，优化资质审批，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出台规章可以将“放管服”改革的有关要求纳入法治化轨道，更好落实有关要求。
（三）强化行业管理、优化政务服务的需要。

随着“证照分离”改革、信用体系建设等有关工作的推进，迫切需要政府在市场准入、事中事后监管、行业信用体系建设等行业监管方面做更多更精细的工作。自然资源部目前建立的全国城乡规划编制单位管理信息系统，可通过对接工商、公安、人社等部门信息，实现对规划编制单位的动态监管。

二、起草过程

机构改革后，我部即着手推动资质改革工作，多次组织国土空间规划行业的企事业、高校、研究机构、学协会、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等进行研讨，与相关部门多次沟通，推动资质管理相关工作。相继印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规划资质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1〕600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认定“放管服”改革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2〕450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甲级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双随机、一公开” 监督检查有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3〕845号)，并制定政务服务事项实施清单、及时调整政务服务事项服务指南，积极推动资质审批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2022年，全面启动《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办法》制定工作，组织有关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资质单位、业内专家等开展电话调研和专题座谈，并书面征求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然资源局，部有关直属单位、部内司局,相关行业学协会的意见，在充分调研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三、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资质等级和类别。

一是压减资质等级。按照国发〔2021〕7号文件有关要求，将资质等级由甲乙丙三级压减为甲乙两级。（第5条）修订后的甲级资质标准与原规定基本一致，保持标准不降低；修订后的乙级资质标准要求低于原规定，保障中小企业进得来、能参与。（第6条、第7条）二是在专业技术人员结构方面，按照机构改革后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实际需求，在原有专业范围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拓展。（第6条、第7条）

（二）关于优化审批服务。

一是简化甲级资质审批程序，从省级初审调整为直接报部审核。（第5条）二是压缩审批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缩为15个工作日。（第11条）三是落实一网通办要求，明确全流程电子件申报，提供申请受理、审查决定、证书送达等全流程、全环节网上服务。（第9条）四是实行电子证照，降低企事业单位办理资质成本。（第12条）
（三）关于申请材料真实性审核。

一是在接件环节，认真核实申请是否达到受理条件。（第10条）二是审查环节，审批机关严格按照要求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第11条）三是结果公告，接受社会监督。（第11条）
（四）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一是明确建立全国城乡规划编制单位管理信息系统，城乡规划编制资质申报、审核、核查及日常监管依托系统开展。推动行业信用体系建设。（第4条）二是要求规划编制单位取得资质后，及时更新人员信息，建立规划编制单位项目、人员与成果数据库，实行动态监管。（第18条）三是明确规划编制单位和项目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对编制成果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上位国土空间规划强制性内容要求终身负责。（第22条）在原有建立技术管理、质量管理、档案管理、财务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增加了安全、保密管理的有关要求。（第6条、第7条）四是明确相应法律责任。（第28条至3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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